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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民生新规9月起施行：

提取住房公积金手续简化
新华网消息 开一次证明要跑断腿，累心！网

络募捐平台真假难辨，忧心！12部门出台意见规范
开“证明”、住房公积金提取手续简化、基本医疗保
险关系跨区转移出台规程……金秋9月，一批与民
生息息相关的新规将施行。

自9月1日起，群众怎么开“证
明”的问题有了明确的操作规范。

公安部等12部门联合出台的
《关于改进和规范公安派出所出具
证明工作的意见》明确，对于居民户
口簿、居民身份证、护照等法定身份
证件能够完全证明的9类事项，如
姓名、出生日期、公民身份号码等；
以及居民户口簿能够有限证明的5
类事项，如户口迁移、住址变动等，
有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应予认可，
不得要求群众开具证明。

对于亲属关系证明、临时身份
证明、无犯罪记录证明等无法凭户

口簿、身份证、护照等法定身份证件
证明的事项，意见要求派出所应根
据具体情况予以办理。比如，曾经
同户人员间的亲属关系，历史户籍
档案等能够反映，需要开具证明的，
公安派出所应当在核实后出具。

至于婚姻状况证明、文化程度证
明、异地居住退休人员办理领取养老
金资格认证等非公安机关职能的“证
明”，则须到相应的职能部门办理。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
发布的《关于改进住房公积金提取业
务方便单位和职工办事的通知》将于9
月1日起实施。根据这项新规，职工
提取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购买北
京地区住房的提取材料将大幅简化。

根据通知，全国范围内的退休
提取、非首次提取等住房公积金业
务以及北京地区购买二手房公积金
提取，通过身份验证即能实现“零材
料”办理。这意味着，今后职工在办

理上述三项公积金提取业务时，只
需出示身份证明和单位出具的《住
房公积金提取申请书》。

对于其他需要提取公积金的情
况，如购买北京地区新建商品房、自
住型商品房、限价商品房、经济适用
住房等，国管中心将继续推动与相
关部门信息的互联互通，从而进一
步简化这类业务的提取手续。目前
暂不具备联网信息审核条件的公积
金提取情形仍需提供相关材料。

9月1日起，流动就业人员基本
医疗保险关系办理跨制度、跨统筹地
区转移将有规程可依。根据《流动就
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业务经办规程》，自转入地经办机构
受理申请后，45个工作日可走完基
本医保关系的转移流程。

规程明确，参保人员跨统筹地区流
动前，参保人员或其所在用人单位应到
基本医疗保险关系所在地经办机构办
理中止参保手续，并按规定提供居民身

份证等相关证明材料，申请开具参保
（合）凭证；接到申请后，转出地经办机构
核实参保人在本地的缴费年限和缴费
情况，核算个人账户资金，生成并出具参
保（合）凭证，有欠费的须及时补缴。

参保人员跨统筹地区流动就业
后，参保人员或其新就业的用人单位
向转入地经办机构提出转移申请并提
供参保（合）凭证，填写《基本医疗保险
关系转移接续申请表》，并按规定提供
居民身份证等相关证明材料。

明明是广告，却被标注为“推广”
或“商业推广”信息诱导消费者点击，
一些搜索引擎打“擦边球”的做法今
后将被叫停。将于9月1日起施行
的《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明确，
包括付费搜索广告在内，所有互联网
广告都要标注“广告”，使消费者容易
识别。

暂行办法提出，互联网广告包括

以推销商品或者服务为目的的，含有
链接的文字、图片或者视频等形式的
广告、电子邮件广告、付费搜索广告、
商业性展示中的广告以及其他通过
互联网媒介的商业广告等。

暂行办法要求，互联网广告应当
具有可识别性，显著标明“广告”，使
消费者能够辨明其为广告；付费搜索
广告应当与自然搜索结果明显区分。

提取国管住房公积金手续简化

开“证明”将有章可循

各种网上募捐真假难辨，“诈捐”
“骗捐”事件屡有发生——随着我国
慈善事业的快速发展，慈善活动的不
规范问题也逐渐凸显。9月1日起施
行的慈善法明确，慈善组织开展公开
募捐须首先取得公开募捐资格，网络
募捐须在指定的慈善信息平台发布
信息。

根据慈善法，依法登记满二年的

慈善组织，可以向其登记的民政部门
申请公开募捐资格，开展公开募捐。
慈善组织通过互联网开展公开募捐
的，应当在国务院民政部门统一或者
指定的慈善信息平台发布募捐信息。
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
基于慈善目的，可以与具有公开募捐
资格的慈善组织合作，由该慈善组织
开展公开募捐并管理募得款物。

医保跨区转接有了明确规范


